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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文件

上政文〔2007〕127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上街区协税护税工作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峡窝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

单位：

由区财政局制订的《郑州市上街区协税护税工作实施意

见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工作实

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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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协税护税工作实施意见

为了进一步强化税收征收管理，有效地堵塞税收漏洞，努

力增加财政收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

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税源经济体系建设严格依

法治税的通知》（上政文〔2006〕84 号）、《郑州市上街区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特殊行业税收征管和建立税源经济体系

信息共享制度的通知》（上政办〔2006〕71 号）精神及相关法

规的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订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任务目标

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的税

收法律、法规，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在全区建立健全协税

护税的长效工作机制，严厉打击各种税收违法行为，开创我区

协税护税工作新局面，为我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营造

一个文明、公平、高效的税收环境。

二、工作任务和职责

（一）宣传、文化、教育和司法部门要配合税务机关搞好

税法宣传教育工作，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税收知识，增强

公民依法纳税观念，培养公民自觉纳税意识。对偷税、逃税、

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，配合税务部门，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社

会曝光。

（二）区文化新闻出版局要通过税源体系信息平台及时传



— 3 —

递文艺演出、音像、歌舞厅、网吧等行业的管理信息。外来演

出信息应在演出之前及时向税务部门提供。

（三）区教体局要及时上传教育劳务相关信息。

（四）公安、检察、法院部门要大力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

行公务。对阻拦、殴打、侮辱税务人员，妨碍税务人员执行公

务的，公安机关要按规定严肃处理；对重大偷税、抗税案件，

要及时从严从快惩处。公安、检察、法院部门在处理经济案件

中涉及税收的，应及时向税务机关通报信息，协助税务机关追

回税款。

（五）区卫生局要通过税源体系信息平台及时提供盈利性

和非盈利性医疗机构许可证信息。

（六）区国土资源局要将相关的土地转移信息及时反馈给

税务部门，在办理地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时，对方必须出具税

务机关开具的发票及缴纳营业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

税及教育费附加、印花税、个人所得税和契税的完（免）税凭

证方可办理。

（七）区房产管理局要将相关的房产转移信息及时反馈给

税务部门，在办理房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时，对方必须出具税

务机关开具的发票及缴纳营业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

税及教育费附加、印花税、个人所得税和契税的完（免）税凭

证方可办理。

（八）公安部门应向税务机关提供车辆登记信息，区交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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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在办理车辆入户、审验等手续时，应查验车主当年及上年

度车船使用税完（免）税凭证，若没有完税凭证的，应向其宣

传税收政策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区地税局。

（九）区交通局要向税务机关提供营运车辆信息、交通运

输业企业信息和车船信息。

（十）区市政局应及时将出租车和公交营运信息提供给税

务部门。

（十一）区建设局要将建设单位建筑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

信息和住房容积率在 1.0 以下的清单按月向税务机关提供。区

投资公司、区会计核算中心及区各工程项目部在工程付款时，

对方须出具上街区地税局开具的发票，方可付款。

（十二）有关单位和个人要切实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。

在向纳税人支付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利息、股息、红利和承

包承租所得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、财产转让所得、偶然所得时，

应依法及时足额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

（十三）区工商分局应当将企业办理登记注册、核发营业

执照情况按照信息报送制度的要求通过税源体系信息平台及

时向税务机关通报，把开业、停歇业信息及时向税务机关反馈。

（十四）区发改委要将立项的各类项目以及项目实施过程

中可能产生与税收相关的数据信息及时报送税务机关。

（十五）区国税局在办理临时开票征税手续时，要附带征

由地税部门委托代征的个人所得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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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加。

（十六）区供电局要及时向税源体系信息平台上传企业用

电信息。

（十七）各镇办应督促各居（村）民委员会配合税务机关

做好承租房屋登记信息。

（十八）各镇办也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，成立协税护税

工作机构，并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。

（十九）要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协税护税工作情况，特

别是对收入全留地方使用的房产税、土地使用税、车船使用税、

资源税等税种要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，并落实到各单位、镇办，

充分调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协税护税的积极性。

（二十）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作出与税收法律、行政法

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，税务机关不予执行，并及时上报。

（二十一）协税人员在协助税务人员执行公务时要做到文

明用语、规范服务、依法办事。

三、工作制度

（一）实行例会制度。区税源经济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以及

各单位各界的协税护税工作机构每季度由财政局牵头召开一

次工作例会，总结和部署协税护税的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涉税信息报送制度。各涉税信息单位要严格按照《郑

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税源经济体系信息报送

制度的通知》（上政办〔2007〕66 号）规定保证上报信息的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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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性、准确性。

（三）实行业务培训制度。税务部门有针对地组织纳税大

户的相关人员和协税护税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税收知识培训，

增强相关人员的税收意识，提高协税护税能力。

（四）实行委托代征制度。税务机关要加强对代征单位和

代征人员的业务指导，确保代征人员依法征税；要定期检查了

解代征情况，及时研究解决代征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

（五）实行奖励制度。区税源经济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每年

组织检查评比一次，对在协税护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

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（六）实行举报制度。区财政监督办将设立协税护税举报

电话（0371-68118938）和举报信箱（sjczjdb@126.com），对

举报人要严格保密，对举报有功人员要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。

（七）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区政府将对不积极履行职责、

导致税款流失的直接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，视其具体行为给予

行政处分；属垂直管理单位的，区委、区政府将建议其上级主

管部门作相应的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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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 年 10 月 26 日印发


